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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anslocal Chinese: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(TCEA) 

《海外華人研究》編輯委員會組織章程 

2021年10月08日臺師大國社院110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名稱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籌劃及

推展Translocal Chinese: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(TCEA)《海外華人研究》（以下簡稱本

刊）之編輯、出版及發行等事宜，特設置「Translocal Chinese: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

(TCEA)《海外華人研究》編輯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編委會）。 

第二條 宗旨 

本刊旨在擴大關注蓬勃發展的東亞地區，為當下海外華人研究貢獻堅實力量。 

第三條 組織 

本院為本刊的組織者，本院委託Brill荷蘭博睿出版社負責本刊的出版、製作和發行。 

本刊設主編乙名，編委會由九至十一名編輯委員組成，編委由主編推薦組成，並於院

務會議通過。 

本刊下設編輯部，執行編輯業務。 

一、主編：為當然編輯委員，負責召開並主持各項會議，綜攬本刊編輯及出版事宜，

任期為兩年。 

二、專號主編：編委會得依本刊之專號需求而不定期聘任之，負責規劃本刊該期專號

之編輯事宜，任期為兩年。 

三、執行編輯：由主編聘任之，負責協助總編輯處理本學刊之編輯、出版及發行等事

宜。 

四、助理編輯：由本院院長聘任之，負責執行處理本刊之各項相關事宜。 

第四條 會議 

編委會依業務需要，每年至少召開兩次編輯委員會議，由主編召開之。 

第五條 編輯方針 

本刊為兼跨人文、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之學術期刊，內容以英文之研究論文、書評、研

究紀要為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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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刊為半年刊，於每年三月與九月出刊，非經本會議決不得變更出刊時間或出刊頻率。 

本刊不接受任何已刊登之稿件，亦不接受一稿兩投。 

文稿之編輯，依本刊《稿約》及《撰稿格式》執行之。 

第六條 編輯審查制度 

文稿之審查分三階段進行： 

一、初審：由主編就文稿之類型及內容送請全體編委會進行初審。 

二、複審：審查人選由編委會推薦。研究論文及研究紀要須經二位審查人通過，書評

則須經一位審查人通過，始得刊載。 

三、決審：由編委會針對已完成複審之文稿，是否確實修正，議決刊載與否。 

第七條 章程 

本章程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